
天财〔2025〕134号

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三亚海岛之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你单位申请，本机关定于2026年1月14日09时00分在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三楼会议室对“三亚市天涯区2023-2025年度病媒生物防制服务项目（项目编号：HNYS-2023-015）案件”举行听证会议，请准时参加。

本次听证由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李勇担任听证主持人，符海漫、覃密担任听证员，黎婷担任记录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四项、《财政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财政部令第109号）第十一条规定，如你单位认为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回避申请应在听证会议举行前向本机关提出。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机关将终止听证。

注意事项：1.当事人可亲自参加听证，也可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听证。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日前向本机关提交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撤回听证申请或者明确放弃听证权利的，应当有委托人的明确授权。
2.参加听证时应携带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和有关证据材料。

3.当事人有证人出席作证的，应通知有关证人出席作证，并事先告知本机关。听证结束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和电子文档。

4.你单位应当在收到《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送达回证发回本机关。
联系单位：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19号天涯区政府大院7号楼
               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

                2025年12月30日

（联系人：王远亮，联系电话：88911721）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天涯区财政局                        2025年12月30日印发




